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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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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調查 
嚴重錯誤 
明顯不公正 

 
摘要 

 

只有在嚴重錯誤或明顯不公正的情況下才可對在行使自由裁量權中作出

的行政行為進行司法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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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判 

 

(A)，身份資料載於卷宗，針對澳門特別行政區保安司司長 2005年 11月 23日的批示向本中

級法院提起司法上訴，該批示駁回了他未成年女兒(B)的逗留請求。 

為此，提出如下請求： 

『…… 

(A)，男，已婚，成年，持有外地僱員身份認別證編號……，簽發於 2005年……月……日，

居於澳門……，不同意保安司司長維持駁回其女兒(B)作為家團成員逗留澳門之請求的 2005 年

11月 23日決定，提起 

司法上訴 

理由和依據如下： 

1. 

(A)被許可於澳門工作及逗留。（文件 1） 

2. 

(A)目前在 XX有限公司任職保安員。（文件 2） 

3. 

(A)的女兒(B)於 2005年 XX月 XX日出生。（文件 3） 

4. 

(A)的女兒剛剛年滿一歲，仍需父母悉心照顧。 

5. 

除了妻子外，(A)沒有其他血親或朋友能幫忙在澳門或菲律賓照顧女兒。 

6. 

可見，(A)和妻子是唯一可以照顧、保護、看管和教育女兒的人。 

7. 

根據 1994年 8月 1日第 6/94/M號法律《家庭政策綱要法》第 5條 a及 b項，父母和兒童受

家庭政策保護，以保障其家庭權利。 

8. 

但保安司司長作出的 2005年 11月 23日批示決定維持駁回(B)（(A)之女）作為家團成員逗



留於澳門的請求。（文件 4） 

9. 

保安司司長的決定不僅限制了父母對子女的權利和義務，還完全違反了 1994年 8月 1日第

6/94/M號法律《家庭政策綱要法》第 5條 a、b項和第 7條第 1、2及 4款。 

司法援助 

10. 

因法官同意(A)的司法援助請求，故此請求法官根據司法援助制度的規定豁免(A)支付所有訴

訟費用。 

結論 

11. 

(A)目前在 XX有限公司任職保安員，他的妻子也在澳門工作及生活。因此，他請求女兒(B)

作為家團成員逗留於澳門，以便照顧女兒。還稱，女兒剛滿一歲，仍需父母悉心照顧。 

但保安司司長駁回了上訴人之女於澳門逗留的請求。保安司司長的決定不僅限制了父母對子

女的權利和義務，還完全違反了 1994年 8月 1日第 6/94/M號法律《家庭政策綱要法》第 5條 a、

b項和第 7條第 1、2及 4款。由於違反上述法律的原則和規定，所以應撤銷保安司司長維持駁

回女孩子(B)作為家團成員逗留澳門之請求的 2005年 11月 23日決定。 

綜上所述，請求法官決定： 

（1）撤銷保安司司長維持駁回女孩子(B)作為家團成員逗留澳門之請求的 2005 年 11 月 23

日決定； 

（2）批准(A)的司法援助請求。 

……』（參見終審法院院長辦公室翻譯員所譯、附於卷宗第 30頁至第 34頁中文上訴的葡文

翻譯版內容） 

現被上訴實體受傳喚，提交答辯，主張裁定上訴不成立： 

『…… 

1. 

上訴人申訴被上訴的行為，主要稱該行為「限制了父母對子女的權利和義務」，「違反了 8

月 1日第 6/94/M號法律《家庭政策綱要法》第 5條及第 7條」。 

2. 

被申訴的行政行為（駁回上訴人的未成年女兒的逗留請求）屬消極內容的行為，沒有對利害

關係人的權利義務範圍作出任何變更，而是維持源自生活選擇（離開原居地、離開子女、工作等）

的先前情況不變，完全應由他們自己對此負責，當局沒有任何介入或強迫。 

3. 

在此逗留的外地人任何時候都可以實現任何需求或行使任何權利（尤其是家庭團聚），即回

到原居地，那裡有著產生於公民權利的一切條件和自由。 

4. 

事實上，對於自由選擇作為外地僱員在此逗留的外地人，不批准其子女的逗留絲毫不涉及其

成立家庭的權利、將子女和父母分離的禁止、抑或任何兒童權利。 

5. 

對此，無論是澳門的基本法律、一般法律，還是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生效的國際法都不反對。 

6. 

並非所有基本權利及行使某些基本權利的效果或後果都是絕對的，無論權利主體的條件（公

民資格、逗留證）任何都絕對限制管轄權。需要根據這些條件來相對地處理。 

7. 

沒有人質疑國家或自治區有絕對義務尊重成立家庭或與家人同時同地一起居住的權利。 

8. 

權利是絕對且不受侵犯的，但當主體並非主張權利，而是主張情節。尤其是行使地點（例如，



在一個並不享有公民身份的國家）時，則並非如此。 

9. 

沒人阻止行使成立家庭的權利，相關主體有在所屬國家行使的自由。但是限制該權利在特定

管轄範圍中，在某沒有公民資格的空間中產生效力和結果。 

10. 

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所有人都有著成立家庭和生育的權利，但並非所有人都有權要求行使這

些權利的效力和結果在特區內產生。 

11. 

澳門特別行政區不以積極的、可受譴責的方式介入其政策 —— 行政空間內任何已創設的權

利（再次聲明，這是一個消極內容的行為），而是僅阻止該權利在特別行政區內行使及產生效力

以完全逃避特別行政區對外地人之逗留作出決定的合法權力。 

12. 

澳門特別行政區合憲合法地尊重所有個人的所有基本權利，無論其僅源自綱領性規範或不確

定原則，還是域內法或有約束力的國際法。但當某些權利介入或違背特別行政區依法制定並管理

的移民政策時，特別行政區並非必須忍受行使它們而產生的效力或結果。 

13. 

所以結論是，本案中申請人／現上訴人不得主張成為逗留權的擁有人，相關行為也並不侵犯

該權利或其他任何權利。 

綜上所述 

由於不存在任何瑕疵，所以維持被上訴的行為。』（參見卷宗第 19頁至第 22頁文字內容） 

根據《行政訴訟法典》第 63條及第 68條並為著其效力，雙方當事人收到通知，均未作出非

強制性陳述。 

駐本法院檢察院司法官適時出具第 39頁至第 41頁的最終意見，認為上訴理由不成立。 

後經檢閱，現對本司法上訴作出決定。 

在此應考慮現被上訴的（中文）批示的如下內容，經上述翻譯員譯成葡文，參見第 36頁至

第 37頁： 

「…… 

事由：必要訴願 

利害關係人：(B)（第 XXX號報告書） 

逗留許可請求被駁回，利害關係人提起必要訴願，請求重新審理其請求。 

根據第 4/2003號法律第 8條第 5款，如聘用具特別資格的外地勞工有利於澳門特別行政區，

可批給該勞工家團成員逗留許可。當局一直具一定靈活性地適用上述規定，尤其在處理獲批准的

長期逗留的舊案件和十分特別的新請求時更是如此。利害關係人的父母不是具特別資格的外地勞

工，因此不符合上述規定。此外，該女孩出生在澳門以外，她的母親剛剛獲批准在澳門工作，所

以看不出她有特別情況。根據第 4/2003號法律第 8條第 5款及第 1款及《行政程序法典》第 161

條的規定，決定維持治安警察局代局長的批示。 

……」 

好了，這份司法上訴提出了法律問題，經檢閱卷宗和所附行政卷宗中的所有要素後，我們認

為其解決辦法已經體現在檢察院的最終意見當中： 

『(A)，菲律賓籍，對保安司司長 2005年 11月 23日的批示提起申訴，批示在訴願中維持治

安警察局代局長駁回上訴人的未成年女兒(B)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逗留特別許可的決定。上訴人

指責批示沾有違法瑕疵，違反 8月 1日第 6/94/M號法律通過的《家庭政策綱要法》第 5條及第

7條，稱這些規定遭到批示的違反，因為批示明顯限制了父母相對於子女的權利和義務。 

但我們認為這沒有道理。 

被上訴的決定被作出的主要依據在於，未成年人的父母不是具特別資格的外地勞工，所以不

符合第 4/2003 號法律第 8 條第 5 款規定的情況，而且「……該女孩出生在澳門以外，她的母親



剛剛獲批准在澳門工作，所以看不出她的情況特別」。 

這些前提未受反駁，經分析卷宗及相關預審卷宗，一切均符合事實真相，為駁回作出了合理

解釋。 

總之，我們面對著內容純消極的行為，上訴人和女兒的情況並未因之而變更，也看不出該行

為侵犯了家庭或家庭團結穩定的基本權利，違反任何有關上訴人或其家團 —— 更確切地說是該

未成年人之 ——「基本權利」的國際公約。更何況也沒有產生執行行為的強制後果，即父母／

子女分離或破壞已存在的家庭聯繫。我們根據被上訴實體的考量而得出這種看法，沒必要重複其

內容。 

即使發生了所指的情況，法律仍不禁止當局作出駁回批示的可能性，尤其是基於人道的例

外情節而作出，我們顯然並非沒有考慮或觸及這方面事宜：我們面對情況的是，適用的規定賦

予決定機關審理決定之適當性和適時性的廣泛自由。所以這是一個在行使自由裁量權中產生的

行為，法律規定只有在嚴重錯誤或明顯不公正的情況下審判人才介入，但這種情況並沒有發生。 

……』（參見卷宗第 39頁至第 41頁原文內容） 

我們認為檢察院的分析（基於適用於本案且按要求指明的法律規定）完全就是本司法上訴的

具體解決辦法，據此須駁回上訴人的主張，原因正是不存在上訴人歸責給被上訴的行為的任何違

法之處，也不存在其他應依職權審理的違法之處。 

在結束之前還應對起訴狀中提出的完全豁免支付訴訟費用的司法援助請求作出決定。鑑於本

卷宗的預先委任代理人附於卷宗第 10頁由社會工作局發出的經濟狀況證明的內容，並根據 8月

1日第 41/94/M號法令第 1條第 1款、第 2條第 1款、第 3條 a項、第 5條第 1款 a項及第 6條

第 1款 e項的規定，推定現上訴人經濟能力不足，繼而給予完全豁免支付訴訟費用的司法援助。 

綜上所述，合議庭裁定司法上訴理由不成立，上訴人支付訴訟費用，司法費訂定為三個計算

單位，不影響已批准的司法援助。 

上訴人的依職權委任的辯護人服務費訂定為澳門幣 1,500元，由終審法院院長辦公室墊支。 

 

陳廣勝（裁判書製作法官）—— José M. Dias Azedo（司徒民正）—— 賴健雄 


